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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激励科研人员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的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激励全省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包括非公有单位）的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更加注重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科技与产业结合、科研人员与企业结合、科研成果与市场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人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促进我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专业技术职务正常评聘政策 
1．凡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做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在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时，均可根据其贡献大小，享受相应倾斜政策。
2．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取得一定效益的科研人员，参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将其转化成果量化，达到相关标准的，相应免除学术技术著作、论文和职称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水平考试限制。未达到相关标准的，将其科技成果转化实际效益作为参评依据。
3．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但暂未取得直接经济效益的科研人员，参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将其研究成果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潜在效益作为参考指标，同等条件予以倾斜。
4．在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做出贡献的和将实施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在参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将其研发成果作为重要条件。
5．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上述人员，竞聘相应专业技术岗位时，同等条件下单位优先聘任。经高等院校评聘委员会通过的上述人员，由单位直接聘任。
二、专业技术职务破格评聘政策
6．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并取得显著效益的科研人员，除不受学术技术著作、论文和职称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水平考试限制外，还可不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规定的标准条件限制，按照规定程序破格参评相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7．近3年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利税1000万元以上的个人、5000万元以上创新团队中的3名主要完成人，可不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规定的标准条件限制，按照规定程序破格参评相应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8．近3年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利税600万元以上的个人、3000万元以上创新团队中的3名主要完成人，可不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规定的标准条件限制，按照规定程序破格参评相应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9．近3年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利税300万元以上的个人、1500万元以上创新团队中的3名主要完成人，可不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规定的标准条件限制，按照规定程序破格参评相应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10．经破格评审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各级各类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不受单位专业技术岗位核定职务级别和岗位数额限制，按照规定程序实行超职务级别和超岗位聘任。
三、人才培养扶持政策
11．对符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等国家级专家和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省拔尖创新人才工程人选基本申报条件的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均可由单位按照规定程序直接申报推荐。原则上入选人数分别不低于全省评选人才总数的10%、20%和30%。
12．重点选派符合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急需紧缺人才海外培养合作项目条件的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赴国外进行为期半年至两年的留学深造。在国外留学期间，由省人才开发资金按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的学习生活补助经费额度给予1︰1比例的配套资助。
13．获得国家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项目、高层次留学人才重点资助计划项目、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等国家专项资金资助和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的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由省人才开发资金按照国家资助额度给予1︰1比例的配套资助。
14．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除设站单位提供正常科研经费资助外，由省人才开发资金给予6—10万元的项目启动资助经费。
15．获得年度吉林省留学回国人员科技创新创业项目择优资助的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由省人才开发资金给予7—20万元的项目资助经费。
16．入选省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及优秀创新团队计划的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由省应用技术与研究开发资金给予20万元以上的经费资助。
17．积极争取国家专业技术人才培训资金扶持，每年资助100名左右的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免费参加国家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在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训经费中列支专项资金，每年举办3—5期专题研修班，资助200名左右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免费参加培训研修。
四、创新服务管理
18．加强组织领导。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省教育厅将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人才选拔资助等专项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列入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制定具体工作实施细则，分类组织实施，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19．设立评审机构。对全省参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单独成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进行专门评审。
20．实行计划单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专家推荐选拔时，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单独下达推荐指标，单独评审，按照优中选优、同行认可的原则进行确定。
21．规范成果认定。省科技厅负责牵头组织权威机构及相关专家对科研人员在省内完成的转化效益进行专门认定，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根据其认定结果，确定参评人员。
22．本办法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从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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